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惩治环境资源犯罪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向凯介
绍，2017 年，云南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依法惩治环境资源犯罪，保障
环境损害赔偿，监督行政机关履职，在推
进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审判工
作 中 主 动 作 为 、履 职 尽 责 ，取 得 明 显
成绩。

在环境资源刑事审判方面，全省各级
法院共受理并审结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
件 1750 件，类型分别涉及污染环境，破坏
土地、矿产、森林、草原及野生动植物资源
等环境犯罪。各级法院依法惩处一批污

染环境、破坏资源违法犯罪分子，震慑了
潜在污染行为人和资源破坏者，有效保护
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安全。

在环境资源民事审判方面，全省各级
法院共审结涉及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
染损害赔偿案件，涉及采矿权等自然资源
使用权权属、侵权纠纷，土地使用权出让、
转让、租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供水、电、
气、热力合同等各类环境资源民事案件
2227 件。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全省各级
法院积极转变思路，逐步树立了以保护生
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出发点的裁判理念，

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充分发挥
环境资源民事审判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
修复改善和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在环境资源行政审判方面，全省各级
法院共受理林业、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等环
境保护行政案件 1088 件，涉及林地勘界
争议纠纷、政府森林防火职责的履行、对
当地温泉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及保护纠纷
等。通过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的
落实，促使行政机关对相关环境法律规定
更加了解，有效推进了行政机关积极作
为、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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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云南省各级法院在建立案件
归口审理模式、实行案件集中管辖制度、
贯彻执行受案范围规定、持续推进多元共
建机制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多措并举推
动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落地见效。

截至目前，云南省各级法院共设立 18
个环境资源审判庭，其中省高院设 1 个，
中级法院设 6 个，基层法院设 11 个。基层
法 院 同 时 设 立 有 3 个 环 境 资 源 审 判 合
议庭。

2017 年，云南省高院扎实推进环境案
件集中管辖制度落实，制定《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实施方

案》，确定以昆明、玉溪、曲靖、红河、大理、
迪庆六家中级人民法院为核心，分滇中、
滇南、滇东南、滇东北、滇西、滇西北六个
片区，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以及省级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和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

向凯说，下一步，云南省高院将结合
全省环境资源分布地域特点、审判力量构
成情况、当事人诉讼便利等各项因素，尝
试跟进探索对集中管辖法院下设基层法
院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制度的构建，
进一步完善环境司法审判专门化建设。

云南省高院 2017 年 1 月制定出台的
《云南省环境资源案件受案范围（试行）》，
首次以“基础案由+调整案由”的形式，对
环境受案范围进行确定。这一文件在确
定基础案由的基础上，结合云南环境资源
的丰富多样，湖泊、森林、草原等环境资源
地域分布不同、类型不同的特点，统一规
范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受案范围，同时
允许地方法院结合本区域环境特点在调
整案由部分自行规划，充分体现了环境案
件关系复杂性、多样性、广泛性的法律属
性，对环境资源案件受案范围设置进行了
探索性的实践。

云南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
2017 年受理并审结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共计 500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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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朝晖

畅通诉讼渠道，依法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17 年，在全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试点期间及试点结束后，云南省各级法
院不仅对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依法进行了审理，还依法审
理了社会组织（NGO）提起的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

截至目前，全省各级法院立案并审理
检 察 机 关 提 起 的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7
件。其中由普洱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
诉讼人提起的普洱市景谷矿业公司硫酸
铜料液泄漏造成沿途农田和菜地污染环
境案，经依法审理后以被告全额赔偿方式

调解结案。这一案件被“两高”作为典型
案例在今年 3月 2日予以公布。

全省各级法院共受理检察机关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121 件。试点期间，全
省各级法院面对新类型案件，在法律法
规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勇于探索，积极实
践并以现行行政法律法规为依据，保障
了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的 审 判 工 作 如 期
完成。

全省各级法院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的审理中，部分案件通过公开审理、当庭
宣判，以邀请当地人大、政府、政协相关负

责人参加旁听的方式，以案释法并依法支
持公益诉讼人的诉求，有效督促了行政机
关依法履职、积极作为，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

2017 年，云南省法院受理社会组织
（NGO）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案件 6 件，涉
及水域、土地、大气污染、野生动植物保护
等各方面。针对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逐步增多的趋势，全省各
中级法院畅通诉讼渠道，依法受理符合法
定条件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构建了
符合诉讼的程序规定和配套机制。

创新机制，推动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落地见效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期间环境违法

河北三家企业被按日计罚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道

河北省环保厅日前对三家企业下
达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对企业在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期间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处罚。其中，河北鑫跃焦化有限公
司被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时间长
达 27天，处罚金额 2970 万元。

2017 年 9 月 7 日，河北省环保
厅环境执法人员对河北鑫跃焦化
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企业原料
场未密闭，未办理排污许可证。上
述行为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七十二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河北
省 环 保 厅 对 企 业 实 施 行 政 处 罚
110万元。

10 月 4 日，河北省环保厅环境
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复查发现，企
业原料煤场烧结料场未做密闭，部
分物料苫盖不到位；企业烧结工序
无排污许可证，仍在非法排放污染
物。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
规定，河北省环保厅对河北鑫跃焦
化有限公司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处
罚起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8 日至
10 月 4 日，共计 27 天，处罚金额为
2970 万元。

其他两家被实施按日计罚的
企业分别为：河北省唐山市迁安轧
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北省邯
郸市河北华丰煤化电力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0 日，迁安轧一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因存在料场大
棚没有安装大门；煤场仅有顶棚，
四面无墙体，堆存大量煤粉未苫
盖；煤棚外路面积尘严重等问题，
被处罚 10万元。

2017 年 11 月 6 日 ，执 法 人 员
复查发现，企业煤场未密闭，存在
扬尘污染。针对企业存在的环境
问题未整改，河北省环保厅对企业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按日连续处罚
时 间 为 17 天 ，处 罚 金 额 为 170
万元。

河北华丰煤化电力有限公司
在 2017 年 10 月 19 日，因存在“焦
炭棚两端未封闭”问题被处罚 10
万元；2017 年 11 月 6 日，执法人员
对企业复查发现“焦炭棚两端未封
闭，未完成整改”。针对企业存在
的问题，河北省环保厅依法对企业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按日连续处罚
时 间 为 18 天 ，处 罚 金 额 为 180
万元。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苏州报
道 本 应 在 封 闭 车 间 进 行 喷 涂 作
业，竟图省事露天操作。日前，江
苏省苏州市高新区一家涉案企业
被环保部门罚款 30 余万元，两名
责任人被行政拘留。

“我是喷涂生产线的负责人，
也是实际操作工，按照规定，在对
塑料制品进行喷涂时，应将其带
至封闭的喷涂车间，喷涂产生的
废气要通过管道进行处理。”苏州
市高新区某公司工作人员漆某向
民警交代。

按 照 环 评 规 定 ，废 气 必 须 经
过 水 膜 除 尘 和 活 性 炭 吸 附 两 个
处 理 环 节 ，只 有 经 过 这 两 道 工
序 ，废 气 才 能 排 放 ，而 漆 某 为 了
省事，直接在露天环境中对塑料
制 品 进 行 喷 涂 ，产 生 的 二 甲 苯 、
非 甲 烷 总 烃 及 喷 漆 粉 尘 颗 粒 物

等污染物，在对整个大气环境造
成污染的同时，也会对人体健康
产生危害。

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还发
现，企业内废气处理设施配套的
静电除尘器已经损坏，除尘装置
已 被 拆 除 ；地 面 上 废 活 性 炭 、废
漆 渣 、废 漆 桶 露 天 堆 放 ，危 险 废
物与一般固废混合堆放，第一时
间要求企业进行整改。

“企业上述行为已违反《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和《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的
规定。”苏州高新区环境监察大队
执法人员周炜说，最终企业被责
令 停 产 整 治 ，并 处 罚 款 310405
元。企业的生产部门负责人与操
作人员也因不正常运行废气治理
设施的违法行为，分别被处以行
政拘留 5 日的处罚。

图省事露天喷涂作业

苏州高新区一企业被罚款30万元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日前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2017年度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情况，发
布2017年度《云南环境
资源审判》白皮书和九
大典型案例。

两人贩卖黑熊获
刑；两人滇池禁渔期非
法捕鱼获刑；某公路局
非法占用农用地被处罚
金30万元；安宁市林业
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被公
诉 …… 白 皮 书 显 示 ，
2017年，云南省各级法
院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为目标，以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为核心，积极创
新环境司法审判工作机
制，环境资源审判、环境
公益诉讼审判、环境资
源审判专门化建设等工
作均取得积极进展，保
护环境资源司法保障能
力不断加强。各级法院
受理并审结各类环境资
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共计5065件，依法审理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134件。

■法治动态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推动政府职
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
行政服务大厅作为政府开展行政审批
的服务平台，是各级政府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简政放权、提高审批效率的重
要载体，环境行政审批也不例外。

武汉市环保局开展正风肃纪“四大
行动”，以正风除弊、清风护航、新风为
民、净风肃纪等行动推动服务效能的提
升，制定了《关于印发推进环保行政服
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实施方案的
通知》，建立了环保行政服务改革的工
作保障机制。通过对环保行政服务事
项的清理，将 17 个事项列入了“三个
办”范围，减少审批申报材料 8 项、减少
审批时间 35 天，将环评审批时限缩短
至国家法定时限的 1/3 以下，其中工业
园区内工业项目环评审批时限仅为国
家法定时限的 1/12，极大地缩短了企
业审批所需时间，进一步减少了企业投
资的时间成本。

武汉市环保部门始终坚持在积极
服务中加强监管，在强化监管中做好服
务，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将环保有
关法律法规、审批原则向企业进行宣传
和交流。对于不满足审批条件和原则
的企业申请，第一时间耐心与企业进行
沟通，并提出有关建议供企业参考。

东风格特拉克汽车变速箱有限公
司曾反映企业二期项目启动在即，一期
项目急需办理环保竣工验收。对此，武

汉市环保局行政审批处的工作人员现
场走访进行调查，了解到企业在一期项
目建设过程中工艺发生了调整，新工艺
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量，但与环评文件及
批复建设内容不一致。

了解问题后，武汉市环保部门主动
组织环评单位、验收监测单位和企业一
起共同探讨解决办法，为企业出谋划
策，指导企业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同时
协调区环保局多次上门服务，及时跟进
二期项目环评审批中遇到的问题，最终
确保了项目按计划实施，以切实解决问
题的服务精神赢得了企业的认可，同时
增强了企业知法、懂法、守法的环保法
律意识。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是解决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的重中之重，以空气质量
明显改善为刚性要求，“强化联防联控，
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还老百姓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既是每个环保人的使命，
更是各级政府、各部门不可推卸的责
任。武汉市环保局将以“环保为民 勇
当先锋”、“互联网+党建”等品牌工程
为抓手，有效利用“武汉环保智慧党建”
APP，在全系统掀起互相超越、相互学
习、共同提高的干事之风、自律之风、廉
洁之风，不断开拓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良好
局面，凝心聚力，克难攻坚，切实推动一
批环境问题有效解决。

杨海垚 姚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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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以党建引领凝聚合力，推动打赢蓝天保卫战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发布 2017 年环
境质量状况公报，与 2016 年相比，空气
优良天数从 160 天增加到 255 天，增加
95 天 ；PM10、PM2.5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31.5%、44.7%。

近年来，武汉市空气质量持续不断
改善，这离不开环保工作者的行动，更离

不开卯足干劲的一股股推动力——通过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不断加强党在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中的领导地位，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所想、所盼、所急，持之以恒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

机制建设谋求长效治气
让蓝天更美、人民幸福获得感更强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
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
问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
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武汉市环保局坚持“紧扣业务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理念，不断开展
党建“两基三化”建设、“环保为民 勇当
先锋”和“互联网+党建”等品牌创建，立
足长远、着眼现实，不断创新工作机制，
开发“武汉环保智慧党建”APP，全面落
实从严治党要求，切实督促履行“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把生态环境保护的责
任层层落实。

“守土有责”，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
一责任人。在蓝天保卫战中，武汉市始
终坚持绩效评估、量化考核，将改善空气
质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考核内
容，纳入各区绩效目标考核范围。每月
对各区空气质量改善情况进行考核排名
和通报。对目标进展滞后的区实施预警
约谈和现场督办。2016 年以来，共对相
关区政府实施预警 62 次、约谈 8 次、现场
督办 6 次，切实将打好蓝天保卫战的使

命和职责压紧压实。
坚持精细分工、实时调度。设立微

信工作群，市领导和各区政府通过微信
群每小时通报全市各区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及时发现空气质量变化情况和存在
的污染问题，及时调度各区采取针对性
的措施予以应对。针对巡查发现的污染
问题，及时调度相关单位进行整改。

坚持重点督办、协同推进。持续开
展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督查，对督查发
现的大气污染问题及时进行督办，同时
设立“谁在污染我们的环境”曝光专栏对
典 型 的 大 气 污 染 问 题 进 行 公 开 曝 光 ，
2017 年以来，累计曝光 12 批次 170 个大
气污染问题。不定期会同城建、城管等
部门，联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督查。

正是通过持之以恒入脑入心的宣
传、督促、考核、调度，全市上下树立了扎
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定
信念，为打好蓝天保卫战提供着源源不
断的动力。今年 1 月～5 月，武汉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再次比 2017 年同期增加 4
天，PM10、PM2.5 继续实现双下降，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进一步改善，“武汉蓝”逐渐
成为市民眼中的靓丽颜色。

思想建设强化责任担当
让环境监察执法亮出钢牙铁拳

守护蓝天，党员先行，重抓落实，干
部带头。要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
军，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
别是环境监察执法，作为环境监管的钢
牙铁爪，更是要做到细致入理、不惧得
失、敢于“亮剑”。通过深入贯彻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武汉市环保局系统营

造了“互学互看互比、创业创新创优”的
浓厚氛围，把思想建设筑牢，从而打造出
一支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
力过硬、作风过硬的环保铁军，

环保系统的人都知道，环境监察执
法是一件苦差事，无论酷暑还是寒冬，环
境应急要做到随叫随到，日常检查企业
近千家，查办案子往往不分昼夜，调查取

学习建设追求创新卓越
让环境监测监管保持耳聪目明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哨
兵”和“耳目”，是环境执法和环境质量
监管的重要依据。为了适应新形势下
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武汉
市环境监测中心着眼大局、立足自身，
始终保持着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开拓
精神，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严
格要求，为武汉市“精准治霾”提供了
杰出的科研支撑，对“环境违法”开展一
次又一次有效监测，365 天如一日为市
民提供大气监测数据，进行重污染天气
预警，这些数据背后凝聚的，正是武汉
环保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和不忘初心的
担当。

李楠是通过武汉市“招才引智”工
程进入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的新党员，
初 到 岗 位 就 承 担 了 科 室 重 要 监 测 任
务。面对艰苦而紧张的实验室分析工
作，她精益求精，以工匠精神与枯燥的
数据“较真儿”，两年来累计报出 1 万多
个优质监测数据。她以精湛的监测技
术，摘得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

桂冠，荣获武汉市人民政府技术状元称
号，并获得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杰出
青年岗位能手”、“立足岗位争创一流”
先进典型等荣誉。

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环境监测人
员始终要以革命斗志保持 24 小时、365
天随时待命，只要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无论什么时间，均要第一时间到岗开展
应急监测工作。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
分析室的张星星多次遇到紧急任务，甚
至顾不上照顾家里年幼的女儿，每次都
是加班报出分析数据并确认无误后，才
匆匆赶回家，尽一个母亲的职责。这些
环境监测人员以“严、真、细、实、快”的
作风，保障监测数据的“真、准、全”，充
分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生态化
大武汉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勇当“红色
先锋”。

史新宇同志是武汉市环境监测中
心分析室副主任，作为中心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员，她始终在本职岗位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无

私忘我，在去世前仍连续加班 16 个昼
夜，出色地完成了监测分析、数据审核、
应急监测、技术方法论证、质量管理等

各项重要工作任务。她从未有过丝毫
怨言，用生命捍卫了环境监测这份事业
的庄重和责任。

服务建设为民勤勉履职
让环境行政审批提质提速再提效

证的时候，爬几十米的烟囱、上十几层
楼房的房顶也是常有的事。对此，武汉
环保日却从不叫苦叫累，始终坚持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持久战，力争提供更
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使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环保为民的实效。这其中既是
武汉环保人干事创业的态度，更是武汉
环境监察执法队伍广大党员的一种理
想信念和责任担当。

“坚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努力改
善群众生活环境”是武汉市环境监察支

队监察三科张平的座右铭，敢于动真碰
硬是她最大的特点。在一次重污染天
气巡查中，面对现场检查时貌似正常运
行的燃煤锅炉污染防治设施，她并没有
因此而放松检查。她通过依据严谨的分
析、计算，调阅生产台账、脱硫设施运行规
程、脱硫剂使用量，判断出某燃煤锅炉脱
硫设施长期未正常运行，与同事一起破获
查处了这起环境违法行为。此案成为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以后，武汉市
查处的第一起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不正
常运行的环境违法行为案件。


